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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鑫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热镀锌型材改扩建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明的批复

湖南鑫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湖南鑫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热镀锌型材改扩建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明”批复的报告》、湘阴县环境保护局预审意见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年产40万吨热镀锌型材改扩建项目已于2016年1月11日经我局批复（岳环评〔2016〕2号）。为解决公司检修与生产的矛盾，妥善处置项目产生的废酸，现申请如下变更：①生产线变更：由原批复一条热镀锌型材生产线(规模为年加工40万吨型材角钢)变更为三条生产线，加工总规模不变，配套热镀锌型材的生产设备、废气处理设施、排气筒相应变更为3套。②废酸处理方式变更：由交原酸液供应单位处理，变更为送厂内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工艺调整为“中和反应+调节+絮凝沉淀+过滤+超滤+除盐”工艺，增加过滤器、超滤系统和除盐系统等。③生产车间变更：新建一栋1F生产厂房，建筑面积2900m2，对平面布置进行调整。项目变更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湘阴县县城总体规划》（2009-2030）和湘阴县工业园区规划。变更后不扩大加工规模，不变更生产工艺、生产原辅材料及产品规格。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湖南鑫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热镀锌型材改扩建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说明》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及湘阴县环境保护局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同意以上变更。
二、你公司在后续建设、运行和管理中应注意做好如下工作：
    1、按变更环境影响说明提出的平面布局要求，做好各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的合理调整。
2、废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按“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原则，规范建设完善变更后的厂区雨污管网。废酸液与其他生产废水一起经中和、沉淀、过滤、超滤、除盐处理后全部回用生产，不外排。
3、废气污染防治工作。生产车间密闭，三条生产线均配套建设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及排气筒。热镀生产线锌锅废气和空气吹平粉尘收集后经高温布袋除尘器处理达到《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5-2012）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1-1993）中相关标准后，由20米高排气筒外排。
4、固体废物防治工作。废盐妥善收集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规范建立废盐收集暂存管理台帐。
5、强化环境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加强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管理，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台帐，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落实好厂区地面、污水处理站地面及设备的防腐、防渗工作，杜绝跑冒滴漏现象，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三、余按原环评批复执行。
四、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湘阴县环境保护局, 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五、请湘阴县环境保护局负责项目变更和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3月1日
                       

	抄送: 湘阴县环境保护局, 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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